屏東縣恒春鎮公所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31日訂定                                                             

一、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款有關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之預防事項暨法務部政風司訂頒「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等規定。

二、目的：為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依本所之辦公環境、轄區治安與災害狀況、業務特性及可能發生危安之因素，協調相關單位採取預防之因應措施。

三、具體作法：
（一）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１、依據行政院頒「事務管理手冊－安全管理」部分，有關危害及破壞事件之預防規定，本所設安全維護會報，由本所各課、室、清潔隊、圖書館及市場管理員主管參加。
２、安全維護會報應定期（每年至少一次）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報由鎮長（主任秘書）主持，會中報告安全維護、公務機密及電腦資訊安全之執行情形與提列討論提案及檢查之缺失檢討，研提改進意見，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辦理，政風室負責秘書作業。

（二）政風室實施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１、配合實際發生案例，實施宣導或講習，提昇員工安全警覺及應變處置能力。

２、配合機關講習訓練、集會活動，安排專案宣導及口頭宣導，提昇員工安防觀念。
３、適時轉發資料如海報、摺頁、書刊、張貼海報、標語等。
４、定期編撰資料轉發員工參閱，加強安全防護之常識。
５、配合機關首長政策指示、或上級政風機構重點工作之專案宣導。
（三）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演練：相關單位應就職掌業務或地點可能發生之危害或破壞事件實施模擬危安狀況，提昇員工處理之應變制變能力。
（四）厲行責任區制：政風室協調相關單位明確建立安全維護責任區制度，明訂責任區劃分，賦予各級單位主管與員工之維護責任，結合全體員工力量，共同維護機關安全。
（五）強化門禁管制：行政室應隨時檢測門禁保全系統與功能，以強化防盜、防竊功能。
（六）充實維護設備：總務課和各檢疫站應隨時檢測防護器材、設備，保持正常使用狀態，並逐年充實或更新，以強化維護功能。
（七）防處爆裂物：各單位發現可疑爆裂物品 ，除應即聯繫警察機關處理外，並迅速陳報首長及通報政風室適採因應措施。

（八）政風室協助機關蒐報危安預警資料及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１、蒐處重大危安或偶突發事件之預警資料：
有民眾可能向本分局陳情請願時，利用各種管道蒐報預警資料，並依規迅速通報上級單位參處。
２、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１）民眾至機關陳情請願時，配合業務單位進行疏處。
（２）必要時協調警方處置，以避免事件擴大或造成人員傷害
。
（３）與有關檢、警機關密切聯繫配合，蒐集、掌握有關危害或破壞預警資料，提供相關單位參處。
（九）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
針對機關特性，綜合分析本所安全維護狀況，擬訂檢查計畫，其計畫內容報經　鎮長核可後實施。政風室召集相關單位定期或不定期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發現缺失提出改進建議，並簽報首長，移請相關單位參處改善或導正缺失。
（十）機關首長安全維護：
行政室、政風室應不定期對首長辦公室、會議場所、座車、郵件、包裏等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一）重要貴賓安全維護：
重要貴賓蒞臨時，政風室應協調 (助)相關單位 (人員)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二）重要首長安全維護：
１、對於國家元首、副元首、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外國元首、副元首等安全，事先訂定安全維護措施之詳細計畫簽報機關首長，並移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整個過程政風室全程參與維護。
２、政風室協調相關單位全力蒐報對首長危害、驚擾、陳情等危安預警資料，對有關單位安全警衛之要求，應協助配合。
（十三）專案安全維護：
碰及春安工作、重要慶典、各項選舉及其他重大集會或活動等專案性工作時，政風室應依據機關特性及任務需求，擬訂專案執行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協同相關單位貫徹執行，以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
四、危安狀況之通報：
（一）一般危安狀況：本所發生一般危安狀況時，除應立即陳報首長和單位主管採取因應措施外，並應通知政風室協助處理及通報上級機關。
（二）重大危安狀況：
１、本所發生重大危安狀況時，除應立即陳報首長和單位主管採取因應措施外，並應通知政風室，政風室將情況通報上級機關、警察、消防機關及調查單位協助處理。
２、事件結束後，政風室應將全案發生原因、處理經過及結果，深入調查、研判、分析、檢討，並提出改進措施。

（三）危安預警資料：
屬本所之危安預警資料，依本計畫四、（一）、（二）之一般危安狀況通報程序及重大危安狀況通報程序處理。
五、本作業要點經本所安全維護會報討論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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